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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函
地址：710301 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承辦人：吳思璿
電話：(06)2533131分機7501
電子信箱：szuhsuan@stust.edu.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
發文字號：南科大多樂字第11300109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0010983A00_ATTCH1.pdf)

主旨：本校辦理「2024超夢大賞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創意構想競

賽」，請貴校協助公告及轉知訊息，並鼓勵相關學科或有

興趣師長、學生踴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為落實全國技術型高中學生之專案實作，培養創新思考模

式，提昇「作品創意構想與企畫」能力、知識整合及溝通

合作能力，特辦理旨揭競賽。

二、本競賽分為「視覺設計」、「產品暨立體造型設計」、

「ACG創意角色設計」及「影像創作設計」等4個類別，報

名時請選擇其一類別報名。初賽請繳交作品構想初步圖稿

或企畫，圖稿或企畫格式不拘，決賽請準備能清楚呈現

「作品創意構想」內容與特色的簡報。

三、競賽重要活動日期如下：

(一)創意構想暨作品初步圖稿線上繳件日期：即日起至113年

11月1日(星期五)止。

(二)公布與通知入圍名單：113年11月8日(星期五)公布於官

方網站及粉絲專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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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賽暨頒獎典禮：113年11月22日(星期五)，入圍參賽者

至大會現場提報，提報結束後，頒獎典禮現場公布所有

獎項。

四、隨函檢附競賽簡章，或至活動官方網站報名(網址：

https://mes.stust.edu.tw/Sysid/mes/2024SuperDream

/index.html)。

五、相關疑問或團體報名需求請洽主辦單位超夢大賞籌備委員

會，電話：06-2533131分機7501；e-mail：

stustSuperDream2024@gmail.com。

正本：各公私立高中職學校
副本：

25



 

 

2024 超夢大賞  

全國高中職創意構想競賽簡章 

1. 活動起源 

為落實全國技術型高中學生之專案實作，培養創新思考模式，提昇「作品
創意構想與企畫」能力、知識整合及溝通合作能力，透過平面設計、立體造型
設計、角色專案設定及影音創作，激發學生創意想像力、思考力及團隊合作的
默契，並能關注周遭環境，表達自身感想，盡情揮灑創意！ 

 

2. 活動日期 

（一）數位創意構想競賽： 
 創意構想暨作品初步圖稿線上繳件日期： 
即日起至 11 月 1 日(星期五)止 
 

 公布與通知入圍名單： 
2024 年 11 月 08 日 (星期五)公布於官方網站及粉絲專頁 

 
（二）決賽暨頒獎典禮： 

 2024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入圍參賽者至大會現場提報，提報結
束後，頒獎典禮現場公布所有獎項。 

 

3. 參加資格及競賽方式 

 全國各公私立高中職在學學生組隊報名參加。 
 每組指導老師至少 1 人，組成創意團隊 1 至 5 人，並遴選一位組長，以分
組競賽方式上傳企劃文件，可跨校組隊。 

 本競賽將提供「指導老師獎」每個類別 3 名，感謝帶領最多組別參賽之指
導老師。 

 兩階段評選構想以圖稿與簡報為主，決賽簡報時，若現場呈現實體作品，
僅供評審參考，不列入計分。 

 決賽簡報，技巧與形式不拘，但需針對主題內容進行充分發揮，並且控制
在 10 分鐘內完成提報。 

 入圍決賽之組別需於決賽當天參與現場提報，未參與現場提報之組別將取
消決賽參賽之權利。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影響，決賽將採線上或其他方式
進行。 



 

 

 

 競賽分為「視覺設計」、「產品暨立體造型設計」、「ACG 創意角色設計」及
「影像創作設計」等四個類別，報名時請選擇其一（亦即一件作品僅能參
加一個類別）。 

 決賽暨頒獎典禮當日四個主題將在不同場地同步進行提報，決賽提報前，
入圍決賽之團隊皆須依主辦單位規定時段完成「報到檢錄」，才可進行決賽
簡報提報。 

 若有指導老師帶領同校跨不同類別決賽的隊伍，主辦單位將予以錯開該校
相關團隊的決賽時程，以利指導老師到場觀摩。 

 

4. 報名方式 

至官方網站
(https://mes.stust.edu.tw/Sysid/mes/2024SuperDream/index.html) 
上填寫報名表單，下載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將同意書與作品企畫文 
件上傳。 

完成報名後主辦單位將以電子郵件寄確認信。 
一周內未收到確認信之創意團隊請再私訊官方粉絲專頁。 

 

5. 徵件原則 

（一）「視覺設計」類 

主題不限，舉凡海報、廣告設計、識別系統、插畫、繪本、包
裝、文創商品、書籍、專輯封面等視覺設計相關之初步構想圖稿或設
計企劃皆可投稿參賽。敬請提供以下內容並留意細則： 
(1) 本競賽鼓勵原創，構想至完稿等各階段皆不得使用任何 AI 相關工

具，若經查明將直接取消資格。 
(2) 約 200 字描述「作品構想」、約 200 字介紹「參賽成員」，入圍決

賽時將在官方平台上公布部分資訊。 
(3) 請繳交作品構想之初步圖稿或企劃，圖稿或企劃格式不拘，繳交

檔案請以 PDF 格式上傳。 
【繳交內容】 

 題目（作品創作主題） 
 創作背景或創作動機、創作目的（清楚簡述即可） 
 構想發展/設計概念說明（清楚簡述即可） 
 設計過程（需有作品彩色概念圖稿） 
 預期成果（清楚簡述作品設計的預定效果或最終彩色精稿） 
 以上各項目版面格式不拘，頁數上限 30 頁。 

https://www.facebook.com/%E8%B6%85%E8%B6%8A%E5%A4%A2%E6%83%B3%E5%89%B5%E6%84%8F%E5%A4%A7%E8%B3%9E-%E5%85%A8%E5%9C%8B%E9%AB%98%E4%B8%AD%E8%81%B7%E5%89%B5%E6%84%8F%E5%BE%AE%E9%9B%BB%E5%BD%B1-1228990937235766/


 

 

(4) 決賽暨頒獎典禮階段：準備能清楚呈現「作品創意構想」內容與
特色之簡報（檔案為 PDF 或 PPT 格式，每一組簡報提報時間最
多 10 分鐘），以利現場口頭簡報說明。 

（二）「產品暨立體造型設計」類 

主題《創意新型態》，凡系列工藝創作、產品設計、立體造型設
計、文創設計及其他立體設計相關之專題作品企畫案皆可投稿參賽，
並請提供以下內容： 
(1) 200 字「專題作品企畫」簡介，及參賽成員簡介，入圍決賽時將

在官方平台上公布部分資訊。 
(2) 投稿階段：請繳交完整專題作品企畫書，檔案格式為 PDF 為原

則，企畫書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 背景、動機與目的 
 專題相關作品設計理念與定位說明 
 專題作品創作與設計解說（需有初步作品彩色概念圖稿或彩色
初稿） 

 預期成果 
(3) 決賽暨頒獎典禮階段：請準備設計作品與特色的簡報（檔案為

PDF 或 PPT 格式，每一組簡報提報時間最多 10 分鐘），以利現場
口頭簡報說明。 

 

（三）「ACG 創意角色設計」類 

角色設計在原創作品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不僅是視覺上的存在，
更是故事的靈魂。角色設計分為內在世界觀、個性等以及外在外貌服
裝背景經歷等兩個部分。無論是遊戲、漫畫還是小說，好的角色設計
都能讓觀眾深入故事世界，感同身受，讓作品無限的加分。 
凡對角色在動漫遊戲等原創故事的設計有興趣的個人或團隊(五人
內)，皆可投稿參賽，設計主題與美術風格不限。 

投稿階段包含： 
(1) 「原創角色設計」整體故事 300 字簡介，及 200 字參賽成員簡

介，入圍決賽時將在官方平台上公布部分資訊。 
(2) 完整創作角色集，檔案格式為 PDF 為原則，角色設定數量需可貫

穿至少一個完整遊戲或動漫畫劇情關卡設計圖，至少包括以下內
容：(若使用 AI 工具協作，請說明創作過程 AI 所協助之工作內容
與績效) 
 作品與角色名稱 
 原創角色平台類型：（不限，動畫、漫畫或遊戲皆可） 



 

 

 故事背景、設計理念 
 美術設計：服裝道具等質感設定、色彩搭配、風格理念闡述
等。 
決賽暨頒獎典禮階段：請準備能清楚呈現「原創角色作品」內容

與特色的簡報，形式不拘，PPT、穿插影片、動畫圖卡…皆可（檔案
為 PDF 或 PPT 格式，惟每一組提報時間最多 10 分鐘內為限），以利
現場口頭簡報說明。 

 

（四）「影像創作設計」類 

我們就像 AI擁有特定的資料庫，記憶始於養者；知識的建構始於
教者，發展至今，甚至我們已擁有屬於自己的 AI助理。透過與世界的
接觸及學習，我們的性格與觀點也在不斷發展，在這過程也許我們的
記憶能被竄改也能杜撰，無論如何，這些記憶內化的結果，皆能決定
我們終將成為什麼樣的人。以「我與我的 AI 數據庫共築的夢想」作為
拍攝主題，請結合科幻元素進行創意短片製作之規劃，並提供以下內
容： 

 
(1) 請提供 200 字作品簡介，及 200 字參賽成員簡介及成員團隊照 1

張，入圍決賽時將在官方平台上公布部分資訊。 
(2) 投稿階段：請繳交分鏡腳本及文字劇本，檔案格式為 PDF 為原

則，分鏡表需加註秒數資訊，以 3~10 分鐘為原則，需解說劇本
理念及其他拍攝細節之規劃。若使用 AI 工具協作，請說明創作過
程 AI 所協助之工作內容與績效。 

(3) 請繳交 5 張概念劇照或設定集，檔案格式為 jpg為原則。 
(4) 決賽暨頒獎典禮階段：請準備現場簡報（檔案為 PDF 或 PPT 格

式，影片摘要以 3~5 分鐘內呈現，每一組簡報提報時間最多 10
分鐘），能清楚呈現分鏡之方式為原則，以動態分鏡或影片呈現者
佳。 

6. 評分標準 

各類別競賽分初審與決賽兩階段，評比項目及比例如下： 
（一） 「視覺設計」初審 

 構想創新性 30% 
 作品美感性 30% 
 作品完整性 40% 

 
（二） 「產品暨立體造型設計」初審 



 

 

 主題創新性 30% 
 作品企畫創意及完整性 30% 
 應用及整合性 40% 

 
（三） 「ACG 創意角色設計」初審 

 造型創意性 30%、 
 角色故事背景設定 30%、 
 繪圖技巧 30% 
 色彩應用 10% 

 
（四） 「影像創作設計」初審 

 故事劇情及主題契合程度 30% 
 技巧及創意手法 40% 
 規劃完整性及實行之潛力 30% 

 
（五） 四大類別決賽評分項目 

 初審成績 40％ 
 簡報製作與口頭簡報能清楚呈現作品內容與特色 60％ 

 

7. 獎項規劃 

四大類別將個別計算決賽成績，各組頒發下列獎項：  
（一）冠軍 1 隊，獎金 10,000 元，獎狀乙只 
（二）亞軍 1 隊，獎金 5,000 元，獎狀乙只 
（三）季軍 1 隊，獎金 3,000 元，獎狀乙只 
（四）佳作 3 隊，獎金 1,000 元，獎狀乙只 
（五）入圍，獎狀乙只 
 (五)最佳指導老師獎 12 位，每個類別 3 位，獎狀乙只。 
 (六)最佳學校團體獎共 4 隊，每個類別 1 隊，獎狀乙只。 

(以入圍與獲獎件數多寡累計。) 
＊各獎項實際獲獎名額由評選委員會依參賽作品決議。 
 

8. 注意事項 

 入圍及得獎作品須配合主辦單位活動時程公開播放與宣傳。 
 報名作品一旦入圍（以官方網站公告為準），即有義務全程參與決賽，不得

以任何理由退賽。 
 決賽入圍、冠軍、亞軍、季軍、佳作之獎狀紙本將依得獎組別頒給每位組



 

 

員各一張，紙本於一個月內寄至團隊聯繫人所填地址，數位檔案亦寄予團
隊聯繫代表人之電子郵件地址。 

 徵件簡章及報名網址將由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 參賽作品若未達評審團共識，該名次將予以從缺。 
 各獎項之獎金，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 
 徵選作品不得抄襲他人作品，違者取消參與徵選資格。作品中違反著作權

相關法令部份，由作者自行負責，與指導、主辦單位無關。 
 作品不符徵選規格及違反善良風俗者，不予收錄，主辦單位不再另外通知

不予收錄理由。 
 參賽者須詳閱活動辦法相關規範與說明，若有參賽資格不符、作品不實、

違反著作權法、違反其他規定與法令者，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單位得
取消其參賽、入圍或得獎資格，並自平台移除、追回其已領取之獎金與獎
狀，參賽者均不得有異議，同時名額不遞補。如因此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
失及所產生之法律責任，參賽者須負完全之法律責任。 

 隱私權聲明：因活動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僅供此次競賽活動之用，本單
位將嚴加控管，以保障個人資料之安全。 

 主辦單位保留解釋及修訂比賽規則的權利，並對比賽結果擁有最終決定
權。 

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將以最新公告為主；主辦單位
對於活動內容及獎金保有修改及最後解釋之權利。 
 


